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

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协议填写说明

公京检（运行）字第          号

	申请单位
	①
	受理方　
	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

质量检测中心

	委托函编号
	②
	地  址
	北京首都体育馆南路1号

	申请单位

通讯资料
	地   址
	
	联系人
	李笃、王莹
	负责人
	胡志昂

	
	邮政编码
	
	联系人
	
	电  话
	68773761
68773762
	传  真
	68773380

	
	电 话
	
	手 机
	
	
	
	
	

	治安保卫重点单位
	(是   (否
	保卫隶属关系所属公安   机关
	③
	帐户名称

开户银行

帐    号
	公安部第一研究所

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

0200001409014466235

	系统名称
	 ④
	申请单位类别
	☐国家机关 ☐金融邮政 ☐基础设施☐电信 ☐科研机构 ☐危险品生产存放使用地 ☐商场超市 ☐医院 ☐宾馆饭店 ☐文化娱乐场所 ☐文博 ☐体育场馆 ☐大学 ☐中小幼 ☐机场☐火车站 ☐公交系统 ☐住宅小区

☐网吧  ☐其他

	 建设单位
	
	
	


	设计单位
	⑤
	
	

	施工单位
	⑥
	
	

	维保单位
	
	
	

	系统造价
	⑦
	报告领取
	☐自取   ☐邮寄

	系统地址
	
	系统完成

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提交材料⑧
	☐系统合同  ☐正式设计文件  ☐系统配置框图   ☐设计变更文件  ☐系统合同设备清单  

☐变更设备清单  ☐隐蔽工程随工验收单  ☐验收报告   ☐系统接地检测报告
☐3C产品认证证书    份  ☐主要设备生产登记批准证书    份   ☐主要设备检验报告

	申请检验

项目⑨
	☐技术文件核查   ☐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  ☐入侵防盗报警系统     ☐出入口控制系统  

☐电子巡查系统   ☐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  ☐系统安全性  ☐系统主要设备电磁兼容  

☐系统施工质量及设备安装      ☐其他：

	检验依据
	(DB11/T 779—2011           ☐设计文件   

☐国家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☐行业标准：

☐其他：

	检测费用
	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票号：

	申请方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  章）⑩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受理方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（公    章）

受理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	


    注：在所选择项前(
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协议填写说明

①.申请单位原则上为建设单位。
②.委托函编号栏填北京市公安局开局的《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委托函》编号。
③.保卫隶属关系所属公安机关栏填保卫隶属公安机关名称。
④.按照系统建设合同名称填写。
⑤.当有2个以上设计单位时，均应在设计单位栏填写。
⑥.当有2个以上施工单位时，均应在施工单位栏填写。
⑦.系统造价栏应填写安防系统总造价。
⑧.当提交材料不全时，将在检验报告中体现。必需提交3C证书的产品包括：

    入侵探测器类：被动红外入侵探测器，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探测器，玻璃破碎入侵探测器，振动入侵探测器

    报警控制器产品类：防盗报警控制器

    汽车防盗器产品类：汽车防盗报警器

    防盗保险柜产品类：防盗保险柜

必需提交生产登记批准证书、检验报告的产品：

    入侵探测器类产品：除列入3C外的入侵探测器产品

视频类产品：硬盘录像机

    出入口控制类产品：出入口控制器，电子锁

    防弹类产品：防弹复合玻璃

    机械产品类：机械防盗锁

    楼宇对讲产品：楼宇对讲（可视）系统

⑨.以申请单位填写检验项目为准，以此核算检验费用，将在检验报告中标明“申请方不要求检验”。
⑩.公章单位与申请单位应一致。
